
检查标准 085：

一、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的，应当遵循下列程序：

（一）成立谈判小组。谈判小组由采购人的代表和有关

专家共三人以上的单数组成，其中专家的人数不得少于成员

总数的三分之二。

（二）制定谈判文件。谈判文件应当明确谈判程序、谈

判内容、合同草案的条款以及评定成交的标准等事项。

（三）确定邀请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名单。谈判小组从符

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名单中确定不少于三家的供应商

参加谈判，并向其提供谈判文件。

（四）谈判。谈判小组所有成员集中与单一供应商分别

进行谈判。在谈判中，谈判的任何一方不得透露与谈判有关

的其他供应商的技术资料、价格和其他信息。谈判文件有实

质性变动的，谈判小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参加谈判的

供应商。

（五）确定成交供应商。谈判结束后，谈判小组应当要

求所有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最后报价，采购

人从谈判小组提出的成交候选人中根据符合采购需求、质量

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并将结果通

知所有参加谈判的未成交的供应商。

二、采取询价方式采购的，应当遵循下列程序：

（一）成立询价小组。询价小组由采购人的代表和有关

专家共三人以上的单数组成，其中专家的人数不得少于成员



总数的三分之二。询价小组应当对采购项目的价格构成和评

定成交的标准等事项作出规定。

（二）确定被询价的供应商名单。询价小组根据采购需

求，从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名单中确定不少于三家的

供应商，并向其发出询价通知书让其报价。

（三）询价。询价小组要求被询价的供应商一次报出不

得更改的价格。

（四）确定成交供应商。采购人根据符合采购需求、质

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并将结果

通知所有被询价的未成交的供应商。

三、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评审结束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

将评审报告送交采购人。采购人应当自收到评审报告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在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按顺

序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

四、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成交供应商

确定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并在省

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中标、成交结

果，招标文件、竞争性谈判文件、询价通知书随中标、成交

结果同时公告。

中标、成交结果公告内容应当包括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

构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中标或

者成交供应商名称、地址和中标或者成交金额，主要中标或



者成交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以及

评审专家名单。

五、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评标结束后 2 个工作日内将评

标报告送采购人。

采购人应当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在评

标报告确定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中按顺序确定中标人。中标候

选人并列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

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中标人；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

抽取的方式确定。

六、采购人自行组织招标的，应当在评标结束后 5 个工

作日内确定中标人。

采购人在收到评标报告 5个工作日内未按评标报告推荐

的中标候选人顺序确定中标人，又不能说明合法理由的，视

同按评标报告推荐的顺序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

标人。




